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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507            证券简称:珠海港           公告编号：2015-083 

 

关于公司控股企业珠海港昇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增资扩股引入战略投资者的进展情况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5 年 9 月 11 日召开

第九届董事局第四次会议，九位董事全票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控股企业

珠海港昇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增资扩股引入战略投资者的议案》，公司全

资子公司珠海经济特区电力开发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电力集团”）

的控股企业珠海港昇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港昇公司”）拟在

申请挂牌新三板前以定向发行新股的方式引入三家战略投资者，电力集团

不参与本次增资扩股，具体内容详见刊登于 2015年 9月 12日《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和 http://www.cninfo.com.cn 的《关于公司控股企业珠

海港昇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增资扩股引入战略投资者的公告》。截止本公

告日，港昇公司已经与三家战略投资者签订增资扩股协议，具体情况如下： 

一、增资进展情况概述 

1、发行新股认购情况 

本次增资扩股共发行 6290 万股普通股，新股的每股面值为 1 元，每

股认购价格为 1.327 元，累计募集资金为 8346.83 万元。三家战略投资者

的认购情况如下： 

投资方名称 认购股数（万股） 认购价格总额（万元） 

珠海领先互联高新技术产业投资 3000 3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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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有限合伙） 

深圳市创东方投资有限公司 2262 3001.674 

北京惠诚寰宇投资管理中心 1028 1364.156 

2、关于新股发行价格的说明 

根据港昇公司 2015 年 6 月末的审计报告，港昇公司每股净资产为 1.14

元；本次港昇公司每股认购价格为 1.327 元，是原股东和投资方参照审计

结果协商形成，是公允、合理的，实现了港昇公司股权的保值增值，符合

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3、如电力集团在本次增资扩股中要维持 98.08%的股权比例不变，需

出资 8186.57 万元。为了在挂牌新三板前引入与港昇公司具有良好协同发

展效应的战略投资者，同时保持港昇公司的股本扩张规模与产业发展规模

相适应，电力集团不参与本次增资扩股。 

二、标的公司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珠海港昇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注册号：440400000051630        

3、住所：珠海市南水镇南港西路596号10栋一楼101-56房  

4、法定代表人：时启峰        

5、注册资本：42,187.50万元       

6、公司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7、经营范围：综合能源开发、投资、建设与运营 

8、最近三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经审计） 

                                              单位：元 

项目 
2012 年/ 

2012 年 12 月 31 日 

2013 年/ 

2013 年 12 月 31 日 

2014 年/ 

2014 年 12 月 31 日 

2015 年 1-6 月 

/2015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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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债总额 187,065,174,.82 190,020,522.11 554,278,707.49 697,097,261.63 

所有者权益

合计 
163,447,189.56 183,400,010.81 462,923,037.55 480,857,072.82 

营业收入 50,280,511.12 50,596,626.66 56,087,112.14 87,145,475.62 

净利润 21,324,042.56 19,952,821.25 16,561,089.61 30,922,829.61 

公司对港昇公司进行合并报表。 

三、关于与对手方不存在关联关系的说明 

本次引入的三家战略投资者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具体情况如下： 

（一）珠海领先互联高新技术产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领

先基金”） 

1、股权结构： 

出资人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所占总认缴额比例（%） 

江苏新扬子造船有限公司 9000 30.00 

珠海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 6000 20.00 

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 5000 16.67 

深圳市绿景企业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2500 8.33 

GP:珠海领先互联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1200 4.00 

珠海市领先动力资产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1800 6.00 

广州市佰晟投资有限公司 2500 8.33 

珠海市农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000 6.67 

合计 30000 100 

2、公司占领先基金总认缴出资额的16.67%，领先基金及其投资业务

以及其他活动之管理、控制、运营、决策的权力全部排它性地归属于普通

合伙人珠海领先互联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公司与领先基金其他各

出资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与领先基金亦不存在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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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深圳市创东方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创东方”） 

1、股权结构 

出资人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所占总认缴额比例（%） 

北京首泰投资有限公司 500 10.00 

深圳市创东方吉利投资企业 

(有限合伙) 
1000 20.00 

深圳市安凯源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1875 37.50 

刘建伟 500 10.00 

刘创 625 12.50 

余细凤 250 5.00 

深圳市明达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50 5.00 

合计 5000 100 

2、公司与深圳创东方各出资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与深圳创东方亦不

存在关联关系。 

（三）北京惠诚寰宇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北京惠诚”） 

1、股权结构 

出资人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所占总认缴额比例（%） 

北京中融惠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50 99.90 

达孜县鼎诚资本投资有限公司 2 0.10 

合计 2052 100 

2、公司与北京惠诚各出资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北京惠诚亦不存在

关联关系。 

四、增资完成后港昇公司股权结构变化 

股东名称 

增资扩股前 增资扩股完成后 

持股数量 

（万股） 

持股比例 

（%） 

持股数量 

（万股） 

持股比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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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经济特区电力开发 

集团有限公司 

41,377.50 98.08 41,377.50 85.35 

珠海汇达丰电力发展 

（集团）有限公司 

810.00 1.92 810.00 1.67 

珠海领先互联高新技术产

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0 0 3,000.00 6.19 

深圳市创东方 

投资有限公司 

0 0 2,262.00 4.67 

 

北京惠诚寰宇投资管理中

心（有限合伙） 
0 0 1,028.00 2.12 

合计 42,187.50 100 48,477.50 100 

五、该事项对本公司的影响 

本次增资扩股完成后，电力集团对港昇公司的持股比例由 98.08%降

至 85.35%，电力集团仍保持绝对控股地位，公司未改变合并报表的合并

范围及对港昇公司的会计核算方法，本次增资扩股对公司的当期财务状况

以及经营成果无重大影响。 

六、独立董事的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从港昇公司优化财务结构，加快产业发展，增强

协同效应等方面考虑，参照相关审计报告，港昇公司本次增资扩股引入战

略投资者的定价是公允和合理的，不存在损害公司或公司股东利益的情

况；公司董事局审议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七、会计师事务所的专项说明 

公司聘请的会计师事务所认为，此次增资扩股完成后，公司全资企业

电力集团对港昇公司的持股比例由 98.08%降至 85.35%，相对减少持股比

例 12.73%，电力集团仍保持绝对控股地位，公司未改变合并报表的合并



6 

 

范围，因此本次事项不涉及公司对港昇公司会计核算办法的改变，该事项

本身对利润不产生影响。 

八、备查文件 

1、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2、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出具的独立意见。 

 

公司将根据该事项后续出资及工商变更的相关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 

 

 

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2015 年 9 月 23 日 

 


